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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李聿婷
電話：04-37061334
電子信箱：e-3227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300296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國防部於「國防部全球資訊網」成立1年期義務役專

區一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2月26日臺教學(六)字第113001832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國防部為使服1年期役男瞭解役期調整之政策意涵，以及服

役期間權利義務事項，於「國防部全球資訊網」成立「1年

期義務役專區」，內有「義務役役期調整整備概況」及QA

說明等資料可供查閱。

三、上揭專區資訊請貴單位參用，並宣導周知，並可視需求於

學校網站建置「國防部全球資訊網」之「1年期義務役專

區」相關連結，以利學生查詢相關資訊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
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(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除外)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